兴义市2026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水毁应急修复工程项目（二次）

采购需求公示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兴义市2026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水毁应急修复工程项目（二次）
项目编号：GZJCCG2025-10-1-1
采购预算：20511416.85元
最高限价：20510000.00元
二、公示期限（不少于2个工作日）
时间：2025年12月08日—2025年12月10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预算确定依据：兴义市政府采购计划书
四、项目联系人（公示期限内，优先反馈给代理机构）
采购单位名称：兴义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联系人：徐盛冰
联系电话：0859-3222730
采购代理机构全称：贵州聚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3049594862
五、附件








一、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还在执行期的投标人，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精神，财政部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财库〔2022〕19号）及《黔西南州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州财采〔2022〕2号）的通知，投标人为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为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为中小企业的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为监狱企业的提供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执行价格评审优惠的扶持政策。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含）以上资质，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技术参数
1、项目概况
本次拟采购项目为兴义市2026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水毁应急修复工程项目（二次），服务范围是兴义市范围内农村公路(县道697.554公里、乡道845.832公里、村道1624.396公里、组组通598.085公里)开展日常保养、小修工程、凝冻及水毁抢险修复工程，其中日常保养包括：路基、路面、桥梁和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公路防灾与突发事件处治、养护安全作业等农村公路养护现行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内容。
2、招标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表
	序号
	名称
	养护里程（公里）
	养护数量（年）
	日常保养
	日常维修及其他
	最高投标限价（元）

	
	
	
	
	投标控制单价（每年每公里/元）
	投标控制总价（每年每公里/元）
	暂列金额（每年每公里/元）
	暂列金额合计（元）
	

	1
	县公里
	697.554
	1.20833
	3000.00
	2528626.00
	7000.00
	5899866.00
	8428492.00

	2
	乡公路
	845.832
	1.20833
	1500.00
	1533066.00
	3500.00
	3576836.00
	5109902.00

	3
	村公路
	1624.395
	1.20833
	900.00
	1766525.00
	2100.00
	4121280.00
	5887805.00

	4
	组组通
	598.085
	1.20833
	450.00
	325208.00
	1050.00
	758593.00
	1083801.00

	合计
	3765.866
	
	
	6153425.00
	
	14356575.00
	20510000.00


注：1、日常保养报价不得超过招标清单控制价；
2、清单中暂列金额不得改变，实际发生时，按施工当期有效的《公路工程清单计量规范》规定的计量规则以现场签证方式计量，以《兴义市2026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水毁应急修复工程项目前置审计意见书》确定的单价计价，《兴义市2026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水毁应急修复工程项目前置审计意见书》未列价格时以施工当期有效的公路工程计价定额计价。
三、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条款
	商务要求
	备注

	1
	合同履约期限及交货（服务）地点
	合同履约期限：420日历天。
交货（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的具体地点。
	

	2
	付款方式
	（1）本项目不支付预付款。
（2）付款周期由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资金下达情况和工程实际情况另行约定。
注：以上款项签订合同后，款项支付时，需提供符合国家财税法规定制度的正规税务发票。          
	

	3
	质量要求和安全目标
	[bookmark: _GoBack]（1）日常保养质量要求：满足《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T 5190-2019）、《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 —2023）及《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5220 —2020）等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标准和要求。
（2）日常保养以外的其他工程质量要求：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标准和要求。
（3）安全目标：无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现场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国家有关规定。
	

	4
	验收要求
	（1）日常保养服务验收标准：达到国家现行公路养护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及采购人相关要求。
（2）日常保养以外的其他工程验收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交（竣）工验收合格。
	

	5
	投标有效期
	90日历天（自投标截止之日起算）。
	

	6
	其他要求
	(1)中标人在组织实施过程中，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
(2)中标人若不能按时完成采购人交付的工作任务或为采购人提供的服务存在不按时、不规范、质量不高，达不到要求时，视为一方违约，应承担因其工作失误(或其他原因)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任。
(3)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项目的，或未按约定期限签订合同的，除了要赔偿采购人和本代理机构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外，本代理机构还将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标供应商追究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4)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拒不验收的，采购人向中标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5)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bookmark: _Toc654]四、评分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分细则以发布的招标文件为准。

第 1 页 共 4 页

